
附件 4

开平市教育系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教师考试

考生疫情防控须知

为保障广大考生和考务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

确保开平市教育系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教师考试工作安全

进行，请所有考生知悉、理解、配合、支持开平市教育系统

公开招聘教师考试期间的防疫措施和要求。

一、温馨提示：按照国家相关防控政策要求，中高风险

等级地区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人员流动，避免人员聚集。

二、“粤康码”等健康码为绿码且健康状况正常，经现

场测量体温正常（37.3℃以下）的考生可正常参加考试。

三、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考生不能参加考试

（一）正处于隔离治疗期的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、无症

状感染者，以及隔离期未满的密切接触者；

（二）“粤康码”等健康码为红码、考前 14 天内有国内

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考生，不能提供考前 7 天内核酸检测

阴性证明的；

（三）考前 21 天内有国外和港台旅居史的考生不能参

加考试。

（四）未能配合属地完成隔离观察、健康管理或核酸检



测等防疫措施的国（境）外或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考

生；

（五）现场测量体温不正常（体温≥37.3℃），在临时

观察区适当休息后使用水银体温计再次测量体温仍然不正

常的考生。

四、符合以下情形的考生安排到备用隔离考场考试

（一）“粤康码”为红码（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、密切

接触者除外），不在隔离期内的考生，能提供考前 7 天内核

酸检测阴性证明的；

（二）考前 14 天内有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考生，

在配合属地完成隔离观察、健康管理或核酸检测等防疫措施

后，能提供考前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；

（三）考前 14 天内（不含考试当天）有发热等疑似症

状，能提供考前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。

五、考生考前准备事项

（一）通过“粵康码”等健康码申报健康状况，根据公

告要求，考生应在考试举行前，考生要提前 14 天在“粤康

码”等健康码上进行健康申报，每天在“粤康码”完成健康

状况申报直到考试当天。开考前，如果有旅居史、接触史、

相关症状出现等变化的，须及时在“粤康码”等健康码进行

申报更新。

（二）若未及时提前 14 天在 “粤康码”等健康码上进



行健康申报的考生，“粤康码”等健康码为绿码、考前 14 天

内未有国（境）外或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考生，需要

提供考试前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；

（三）凡符合第四点任一情形的，考生需准备考试前 7

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。

（四）考生需自备口罩。

（五）提前做好出行安排。

1.考生应提前了解考点入口位置和前往线路（因防疫管

理考生无法进入考点熟悉考场）

2.因考点内疫情防控管理要求，社会车辆禁止进入考点。

3.因防疫检测要求，考生务必至少在开考前 1 小时到达

考点，验证入场。逾期到场，耽误考试时间的，责任自负

4．在考点门口入场时，提前准备好身份证、准考证，

相关证明，并出示“粤康码”等健康码备查。

六、考生考试期间义务

（一）配合和服从防疫管理

1.考生须全程佩戴口罩，但不能因口罩佩戴影响身份核

验。

2.自觉配合完成检测流程后从规定通道进入考点。进考

点后在规定区域活动，考后及时离开。

3.如有相应症状或经检测发现有异常情况的，要按规定

服从“不得参加考试”“安排到隔离考场考试”或“就诊”



等相关处置。

（二）关注身体状况

考试期间考生出现发热(体温≥37.3℃)等异常症状的，

应及时报告并自觉服从考试现场工作人员管理。经卫生专业

人员会同考点研判认为具备继续参加考试条件的，安排在备

用隔离考场继续考试。

七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考生在打印准考证前应认真阅读考试相关规定和

纪律要求、防疫要求。

（二）考生不配合考试防疫工作、不如实报告健康状况，

隐瞒或谎报旅居史、接触史、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信息，提

供虚假防疫证明材料（信息）的，取消考试资格。造成不良

后果的，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
